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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为了优化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资

产结构，公司拟将青岛胶州市胶北办事处莱州路两处工业用地（地号：1-1-3-577、

1-1-3-578）及地上房屋建筑物出售给叶德才先生，拟出售价格合计为

2,498,000.00 元。叶德才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过去 12 个月内，除本次交易外，公司未与叶德才先生发生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青岛胶州市胶北办事处莱州路两处工业用地（地

号：1-1-3-577、1-1-3-578）及地上房屋建筑物出售给叶德才先生，本次交易价

格以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交易金额合计为 2,498,000.00 元。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原因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高资产使用效益。

（三）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详见本公告之“七、关联交易的审议程

序”。本次交易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过去 12 个月内，除本次交易外，公司未与叶德才先生发生关联交易。

上述累计金额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的 5%。

二、关联人介绍

（一）关联人关系介绍

叶德才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叶德才先生属于公司的关联方。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叶德才先生系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叶德才先生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以往支付能力良好，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述

1、本次交易标的为青岛胶州市胶北办事处莱州路两处工业用地（地号：

1-1-3-577、1-1-3-578）及地上房屋建筑物，涉及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物。

（1）使用权面积 1,647.40 平方米土地（地号：1-1-3-577）及地上房屋建

筑物（包含食堂、宿舍、办公楼，建筑面积合计 799.17 平方米）：

① 食堂，房屋建筑面积为 106.00 平方米，1990 年建成，砖木结构，单层，

层高约 3米，外墙涂料，铝合金门窗，水、电、空调配备；

② 宿舍，房屋建筑面积为 68.48 平方米，1990 年建成，混合结构，单层，

层高约 3米，外墙涂料，铝合金门窗，水、电、空调配备；

③ 办公楼，房屋建筑面积为 624.69 平方米，1990 年建成，后于 2019 年重

新装修，混合结构，三层，层高约 3.4 米，外墙面砖，地面铺地革，铝合金门窗，

水、电、空调配备；

（2）使用权面积 1,472.00 平方米土地（地号：1-1-3-578）及地上房屋建

筑物（包含厂房、临街三层楼、办公楼，建筑面积合计 1,242.68 平方米）：

① 厂房，房屋建筑面积为 473.37 平方米，2002 年建成，混合结构，三层，

层高约 5米，外墙彩钢板，室内石棉瓦吊顶，铝合金门窗，水、电配备；

② 临街三层楼：房屋建筑面积为 529.92 平方米，2002 年建成，混合结构，

单层，层高约 3.2 米，外墙涂料，铝合金门窗，水、电、空调配备；

③ 办公楼：房屋建筑面积为 239.39 平方米，2002 年建成，混合结构，单

层，层高约 3.4 米，外墙涂料，铝合金门窗，水、电、空调配备。

2、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

况。

3、本次交易标的持有方为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1、青岛胶州市胶北办事处莱州路工业用地及地上房屋建筑物（地号：

1-1-3-577）资产原值合计 513,620.00 元，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累计折旧

467,608.40 元，资产净值为 46,011.60 元。

2、青岛胶州市胶北办事处莱州路工业用地及地上房屋建筑物（地号：

1-1-3-578）资产原值合计 400,000.00 元，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累计折旧

380,000.00 元，资产净值为 20,000.00 元。

四、交易标的的评估、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定价以独立第三方评估数据为基础，公司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

业务资格的评估事务所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交易标的进行了评估，

并出具了《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对其位于青岛胶州市胶北办事处莱州路的

两处工业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青天评报字[2025]第 QDV127

号）。交易标的在基准日 2025 年 3 月 31 日评估价值为 2,357,586.00 元。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1、本次交易的定价方法

（1）评估方法：房屋建筑物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土地使用权采用市场法

及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综合确定评估结果。在此基础上综合确定委估房地产的评

估值作为最终之评估结论。

（2）资产评估基准日：2025 年 3 月 31 日。

（3）重要评估假设：本次评估结果是委估房地产在本次评估基准日现状用

途下正常使用的客观市场价格，没有考虑委估房地产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等他

项权利限制，以及特殊交易方或特殊交易方式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其估价的

影响。

（4）评估参数及其合理性：

①市场法的适用性分析

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交易案例进行比较并修正，确定评估对象价值

的评估方法。市场法适用的基本条件是：市场上能够获取足够的与评估对象可比



的资产交易案例，并且评估对象与交易案例的价值差异能够通过对影响资产价值

的各项因素的差异比较进行量化修正。

鉴于在中国土地市场网及其他相关渠道可以获取足够数量的工业土地使用

权可比交易案例及其交易信息等详细资料，因此本次对于土地使用权的评估可以

采用市场法；

鉴于在资产交易市场上不易获取足够数量的工业房屋可比交易案例或者难

以获取案例具体交易情况、案例差异修正因素等详细数据资料，因此本次对于房

屋建筑物的评估不宜采用市场法。

②成本法的适用性分析

成本法是指在评估基准日重新购建该项资产所需花费的重置成本基础上扣

减各种贬值因素，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委估房屋建筑物已建成投入使用，根据《山东省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山

东省安装工程消耗量定额》、胶州市地方材料价格资料等可以合理估算委估房屋

建筑物在本次评估基准日的重置价值，根据房屋使用年限及维护保养情况可以合

理确定房屋建筑物的成新率；结合本次评估目的分析，成本法的评估思路及评估

结果具有直观性，较易理解和接受，因此，适宜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标的评估价较账面价值溢价较高，主要原因是标的资产购置、自建

时间较早，评估基准日市场价值高于企业折旧后账面价值，且房产经济耐用年限

高于会计计提折旧年限。本次交易价格为 2,498,000.00 元，系以独立第三方评

估价格 2,357,586.00 元为基础协商一致确定，交易价格合理。

五、关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合同一

卖方：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买方：叶德才（以下简称“乙方”）

交易标的：青岛胶州市胶北办事处莱州路工业用地（地号：1-1-3-577，使

用权面积 1,647.40 平方米）及地上建筑物（包含食堂、宿舍、办公楼，建筑面

积合计 799.17 平方米）。

交易价格：1,169,000.00 元

付款安排：乙方应于 2025 年 6 月 30 日前一次性付清。



交付安排：就乙方购买的上述标的，甲方应于收到全部款项后 60 日内将其

交付乙方并协助办理过户手续。

（二）合同二

卖方：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买方：叶德才（以下简称“乙方”）

交易标的：青岛胶州市胶北办事处莱州路工业用地（地号：1-1-3-578，使

用权面积 1,472.00 平方米）及地上建筑物（包含厂房、临街三层楼、办公楼，

建筑面积合计 1,242.68 平方米）。

交易价格：1,329,000.00 元

付款安排：乙方应于 2025 年 6 月 30 日前一次性付清。

交付安排：就乙方购买的上述标的，甲方应于收到全部款项后 60 日内将其

交付乙方并协助办理过户手续。

六、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高资产使用效益，公司与叶德才先生进行本

次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标的账面价值较低，且交易金额仅占最新一期公司经

审计净资产的 0.16%，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影响较小。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5 年 4 月 1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向实控人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上述向关联方出售资产事

宜，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025 年 4 月 2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关于向实控人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上述

向关联方出售资产事宜，关联董事叶德才、叶禾对上述议案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30 日

 报备文件



《房地产买卖合同-1》

《房地产买卖合同-2》

《资产评估报告》（青天评报字[2025]第 QDV127 号）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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